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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生活用纸、15 万吨本色卡纸 

及造纸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提升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 年 12 月 9 日，建设单位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浙江景兴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生活用纸、15 万吨本色卡纸及造纸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提升改

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以下简称《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项目环境影响书和审批部门批复意见等要求，对

该项目污染防治设施进行自主验收。建设单位、环评单位、验收监测单位、环保设施施

工单位及特邀 3 位专家形成了本次验收小组，验收组通过审查《验收监测报告》等验收

资料及现场检查生产设施及污染防治设施后，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平湖市曹桥街道九里亭景兴纸业厂区内； 

建设规模：批复规模为年产 12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15 万吨本色卡纸和 12 万吨纱管

原纸（造纸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实际建成规模为年产 12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和 12 万

吨纱管原纸（造纸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 

建设内容：本项目在实际建设中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主要为造纸废弃物资源

综合利用生产线，利用现有的两台试验纸机，采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嘉兴市水污染协

调控制与水源地质量改善”项目“平原河网地区污染源深度消减成套技术与综合示范”

（2017ZX07206-002）课题的研究成果—造纸废水污泥循环利用模式，生产纱管原纸，

设计产能为纱管原纸 12 万 t/a。二期工程为年产 12 万吨生活用纸生产线；同时，取消了

本色卡纸生产线建设（设计造纸产能为本色卡纸 15 万 t/a），并不再淘汰 13#纸机。保

留的 13#纸机设计造纸产能仍为高强度瓦楞原纸 15 万 t/a。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 年 4 月，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大学编制完成了《浙江景兴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生活用纸、15 万吨本色卡纸及造纸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提升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同年 6 月，原嘉兴市环境保护局以“嘉平环建 2018-S-008”

号文出具了审查意见。 

2018 年 6 月底，项目一期工程建设完成，配套的环保设施运行可正常运行。由于实

际建设过程中污水站改造方案等内容发生变动，同年 7 月，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浙江大学编制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生活用纸、15 万吨本色

卡纸及造纸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提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补充分析》，补充分析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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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工程废水、废气、固废和噪声的环境影响均可维持原环评结论。2018 年 10 月，一

期工程完成了废气、废水、噪声等环保设施自主竣工环保验收，原平湖市环保局以“平

环验固[2018]87 号”文同意了固废部分的防治设施竣工验收。自竣工验收后，一期工程

生产线及配套的环保设施迄今没有变化，运行正常。 

2022 年 7 月，项目二期工程建成并开始调试。调试前，企业已根据项目建设内容进

行排污许可申报，重新申领了排污许可证（编号：9133000146684900A001P）。 

目前项目一期和二期工程生产设施及配套环保设施均运行正常，基本具备建设项目

整体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约为 6866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830 万元，占实际总投资的 2.67%。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为原嘉兴市环境保护局审批的（嘉平环建 2018-S-008 号）的“浙江

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生活用纸、15 万吨本色卡纸及造纸废弃物资源综合

利用提升改造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的环保设施与措施（含一期和二期工程），为整体

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规模、工艺与污染防治措施发生变动，针对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的变动

内容，分别于 2018 年 7 月委托浙江大学编制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

吨生活用纸、15 万吨本色卡纸及造纸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提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补充分析》，于 2022 年 9 月委托浙江大学编制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生活用纸、15 万吨本色卡纸及造纸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提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补充说明》。变动内容详见补充分析及补充说明。 

根据补充说明结论，对照《制浆造纸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评[2018]6

号）对调整内容进行判定，调整内容不属于重大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1、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企业已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原则设置雨水、污水和蒸

汽冷凝水管网。 

2、雨水收集及排放。企业已沿主要生产厂房周边设置雨水沟，雨水收集后通过重

力流流至各区块的雨水排放口；此外，雨水排放口设置有小型初期雨水收集池、泵和管

道，初期雨水通过架空管道送至废水处理站预处理。 

3、污水收集、回用及排放。各车间生产废水通过明沟套明管收集（明沟已做好防

渗措施）予以收集，污水汇集进入造纸车间四周的污水管，车间内产生的生活污水由化

粪池预处理后也汇入车间四周的污水管，污水汇流入车间的废水集水池，经格栅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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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沟套明管及管廊结合方式送至厂内废水处理站预处理。废水经采用“物化+厌氧+好氧

生物处理工艺”预处理后部分送至深度处理及中水回用工程，经进一步处理后回用，其

余废水满足三级纳管标准后纳管排放，最终送至嘉兴市联合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

后排到杭州湾。 

4、蒸汽冷凝水。在车间内设置多个气水分离器，经分离的蒸汽冷凝水通过管道收

集回至平湖弘欣热电有限公司，不直接排放。 

（二）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造纸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即一期工程）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少

量恶臭废气及污水站构筑物产生的恶臭废气，采取的防治措施如下： 

1、项目废浆渣和污泥采用密闭管道输送，并提高项目各生产线碎浆设备等设备的

密闭性。浆料系统内投加恶臭遮蔽剂以降低恶臭污染物的影响。 

2、项目实施同时已对全厂污水站所有产生恶臭的构筑物进行加盖，实现恶臭废气

基本全收集，低浓废气收集后通过化学洗涤塔处理，高浓废气收集后通过生物除臭塔+

化学洗涤塔处理，共设置 6 套废气处理设施。 

3、现有及项目新增 1 套 IC 厌氧塔废气经收集后送至平湖弘欣热电有限公司焚烧。 

4、保留的 13#纸机进一步强化了恶臭废气防治措施，在浆料系统投加恶臭遮蔽剂、

车间污水由明沟收集全部改为明沟套明管方式。 

（三）噪声 

项目噪声污染主要来源于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采取的防治措施如下： 

1、合理设备选型，对风机、提升泵、鼓风机等设备选型时优先选用低噪声的设备。 

2、对车间内设备合理布局，高噪声设备布置于车间中央。 

3、对高噪声的水泵、浆泵、真空泵设置隔声罩，并在泵座设置基础减震，泵进出

口管路加装避震喉；对真空风机、气罩风机和离心风机等设备出口处安装消声器。 

4、对设备和隔声降噪设施加强维护和保养。 

（四）固废 

项目产生的固废包含废浆渣、绞绳、砂渣、废塑料片、污泥、铁丝、废矿物油和生

活垃圾，其中废矿物油为危险废物，其他均为一般固废。 

1、项目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暂存均依托现有一般固废仓库（原试验厂房固废仓库）

和危废仓库，其中一般固废仓库面积约 40m2，危废仓库面积约 200m2，仓库顶部设置有

顶棚，地面采用混凝土进行硬化，能够满足防风、防雨和防渗要求。 

2、废浆渣、废塑料片、绞绳、砂渣等改为不落地暂存方法，用专门的车箱接收，

近满载时，通过专车直运到平湖弘欣热电有限公司焚烧。污泥暂存于一般固废仓库内，

定期运到平湖弘欣热电有限公司焚烧。铁丝收集暂存打包后，定期外售资源利用公司。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3、废矿物油收集后暂存于危废仓库内，定期委托平湖市金达废料再生燃料实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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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和宁波蓝盾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处置。 

（五）风险防范 

1、企业设置有 2 个事故应急池，容积分别为 6900m3 和 2450m3，能够满足应急需

求。 

2、企业于 2021 年 9 月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并向嘉兴市生态环境

局平湖分局进行了备案。同时，企业组织实施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提高了职工的

环保意识和应对能力。 

（六）其他 

1、规范化排污口。企业废水处理站已设置规范化排污口。 

2、在线监测装置。企业废水处理站排放口已设置在线监测设施，监测项目包括流

量、pH、CODCr 和 NH3-N，并且在线监控设施已与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平湖分局联网。 

3、防护距离。根据环评，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但针对废水处理站南

区和废水处理站北区均设置了 100m 的卫生防护距离。根据验收监测报告，与废水处理

站南区和废水处理站北区的最近的敏感点距离均大于 100m，均能满足环评中卫生防护

距离控制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监测结果 

2022 年 11 月 2 日和 11 月 3 日，浙江新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项目开展了现场验收

监测。监测期间，二期工程（年产 12 万吨生活用纸）生产负荷达到设计产能的

80.6%~81.4%，一期工程（造纸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纱管原纸 12 万吨/年）生产

负荷达到设计产能的 99.4%~99.8%， 生产及环保设施均正常运行，监测期间气象条件

正常。 

（一）废水 

1、去除效率。根据验收监测报告核算，污水站南区和北区主要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为：CODCr，污水站南区处理效率 96.2%，污水站北区处理效率 97. 6%；总氮，污水站

南区处理效率 40.9%，污水站北区处理效率 55.9%；SS，污水站南区处理效率 57.0%，

污水站北区处理效率 58.7%；BOD5，污水站南区处理效率 95.4%，污水站北区处理效率

97.1%。  

2、达标情况。包含污水站排放口排水、深度处理系统出水，具体监测结果如下： 

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厂区污水站南区及北区排放口 pH 值、SS、CODcr、BOD5、

石油类、动植物油、氟化物、挥发酚、硫化物等各项指标最大监测值均符合《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限值要求；氨氮、总磷最大监测值均符合《工

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中标准限值要求；总氮最

大监测值均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中标准限值要

求。 

北厂区及南厂区深度处理出水（回用系统 RO 出水，即中水）pH 值、浊度、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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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5、总硬度(以 CaCO3 计)、硫酸盐、氨氮、总磷、溶解性总固体、粪大肠菌群、铁

等各项指标最大监测值均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

中工艺与产品用水水质要求。 

3、基准排水量。本项目实施后全厂废水排放量为 407.42 万 m3/a，全厂单位产品基

准排水量约 3.98m3/t 纸，符合浙江省废纸造纸产业环境准入指导意见(修订)》中的要求，

即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应小于 10 吨/吨纸。 

（二）废气 

1、去除效率。企业废水站恶臭废气均采用“喷淋吸收-生物滤床过滤+化学除臭联合

处理工艺”，根据验收监测报告核算，废气处理设施各指标处理效率为：南区污水站废

气处理设施对 NH3 的处理效率为 26.7%~81.8%，对 H2S 的处理效率为 66.6%~84.3%，对

臭气浓度的处理效率为 80.1%~96.0%；北区污水站废气处理设施对 NH3 的处理效率为

12.8%~45.5% ， 对 H2S 的 处 理 效 率 为 32.2%~80.0% ， 对 臭 气 浓 度 的 处 理 效 率 为

86.3%~98.1%。 

2、达标情况。包含有组织排放口、厂界四周，具体监测结果如下： 

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南区污水站 1#～3#排气筒以及北区污水站 1#～3#排气筒出

口的氨气、硫化氢排放速率及臭气浓度最大监测值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新改扩建二级排放限值要求。 

北厂区、南一厂区、南二厂区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点的氨气、硫化氢浓度及臭气浓

度最大监测值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厂界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三）厂界噪声 

在监测日工况条件下，各厂区靠乍王公路侧厂界昼夜间噪声最大监测值均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中的 4 类标准（昼间 70 dB(A)、夜

间 55 dB(A)）；其余厂界昼夜间噪声最大监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昼间 65 dB(A)、夜间 55 dB(A)）。 

（四）固体废物 

项目试运行期间，一般工业固废均按要求收集后规范暂存和委托焚烧处置或外售资

源化利用；危废废物收集后均规范暂存危废仓库，定期委托资质单位转移处置。同时，

企业也做了一般工业固废及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核算，项目试运行后全厂化学需氧量、氨氮实际排放量满足环评

批复和排污许可证的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为调查项目运行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验收期间对周边环境保护目标处大气环境和

声环境同步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如下： 

1、大气环境。项目周边环境保护目标处氨的最大浓度为 0.124mg/m3，硫化氢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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